
荆州江陵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 “8.13”一
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8月13日14时40分左右，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

（以下简称“妇幼托育项目”）发生一起一般起重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

亡，直接经济损失约125万元。



事故发生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鉴于江陵县近期事故频发，根

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湖北

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354号），

决定对本起事故提级调查，成立市政府荆州江陵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

心项目“8.13”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组长

由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市总

工会、市住建局、江陵县有关部门相关人员担任，并聘请专家参与调

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

不放过”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经专家技术鉴定、综合分析，

认定事故性质，查清事故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发生经过、原因和

有关企业情况，查清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

单位的处理意见，总结事故主要教训，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

经调查认定，湖北荆州江陵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8.13”一

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员工违规作业，企业管理不到位，相关部门和地

方党委政府失管失察导致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情况

1. 建设单位：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妇女、儿童

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妇幼保健、围产期保健、出生缺陷防治、常见病防

治、助产技术服务，妇幼计生业务及项目管理。住所：江陵县郝穴镇荆

洪 路 134 号 。 法 定 代 表 人 ： 潘 明 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1242102478090144X4。登记机关：江陵县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有效

期：2018年10月31日至2023年10月31日。



2. 代建单位：江陵县鸣枫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鸣枫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

人：杨长波。注册资本：壹亿圆人民币。成立日期：2021年6月21日。住

所：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郝穴镇江陵大道03幢4楼401室。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包括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包括文化场馆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物

文化遗址保护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文

艺创作；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搪瓷制品制造；搪瓷制品销

售；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陆地管道运输；土地整治服务（除

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21024MA4F0JK740。登记机关：江陵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更新登记日：2023年03月01日。

3. 施工单位：湖北鑫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国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郭

磊。注册资本：伍仟捌佰万圆整。成立日期：2013年04月07日。营业期

限：长期。住所：江陵县郝穴镇荆江路。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市政工程施工，室内外装饰装潢工程设计、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

工，土石方工程施工，水暖安装（以上范围涉及到法律、法规及国务院

决定须经行政许可的，经审批后或凭资质证开展经营活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21024063548209P。登记机关：江陵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更新登记日：2020年11月12日。



4. 监理单位：湖北楚元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元公

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段秉

宏。注册资本：壹仟万圆整。成立日期：2001年09月28日。营业期限：

长期。住所：荆州市北京西路307号。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工

程监理甲级；水利水电、林业及生态、机电安装工程监理乙级；建设项

目招标代理和政府采购代理；建设工程前期的咨询、组织项目建议书和

可行性研究的编制或组织评估；建设工程准备和设计阶段的管理；工程

建设实施、竣工和质量保证期阶段的管理（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 关 部 门 许 可 后 方 可 经 营 ）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000178980122H。登记机关：荆州市沙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更新

登记日：2021年09月14日。

5. 设备租赁单位：湖北望新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新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李

玲。注册资本：贰仟万圆人民币。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0日。住所：

荆州市沙市区锣场镇渔湖大道南侧。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包括机械设备

租赁，特种设备出租，机械设备销售，通用设备修理，建筑工程机械与

设备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特

种设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

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

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000083806578J。登记机关：荆州市沙市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更新登记日：2023年03月22日。



2022年11月28日，江陵县妇幼保健院与鸣枫公司签订“项目管理委托

合同”，由鸣枫公司承担江陵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的建设管理工

作。双方未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协议”。

2023年1月19日，江陵县妇幼保健院与鑫国公司签订了“建设项目工

程总承包合同”，2023年2月15日，鸣枫公司与鑫国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

2023年1月16日，江陵县妇幼保健院与楚元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监

理合同”，2023年2月15日，鸣枫公司与楚元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

2023年4月7日，鑫国公司与望新公司签订了“设备租赁合同”，未签

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二）事故发生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管理机构，未明确项目安全

管理职责，望新公司未有效落实事发工程设备安全管理职责，鸣枫公司

未认真履行代建单位安全管理职责。鑫国公司、楚元公司具备较完善的

安全管理机构，制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3年8月13日下午14时30分上班后，屋面施工需要空斗车和胶水，

施工电梯不能到屋面，只能采用塔吊进行吊装。泥工班组长邓万青和杂

工王平将胶水放到电动斗车内，准备一起通过塔吊吊运至屋面。邓万青

和王平将塔吊挂钩挂到电动斗车两边的钢丝绳上，信号司索工陈泽超负

责指挥塔吊司机徐秋梅进行吊装。塔吊司机徐秋梅看到电动斗车周边没



有人后，开始起吊，吊至20米左右时，电动斗车钢丝绳断裂，电动斗车

坠落，将王平砸倒。15时21分120救护车来到现场，经抢救无效确认王平

死亡。

（四）事故现场情况

事发地点位于江陵县龙源路与楚才路交汇处东北角，江陵妇幼保健

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综合服务楼处。  

涉事设备为塔吊和电动斗车，事发时电动斗车钢丝绳断裂。

 

（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王平（死者），男，汉族，1975年4月1日出生，2023年3月1日与鑫

国公司签订劳务合同，从事杂工工作。

事故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25万元。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

抚慰金等因劳动关系产生的各项费用，无其他经济损失。

（六）当天天气情况

2023年8月13日，阴转晴，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26℃，北风3级，对

起重吊装作业无影响。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应急救援处置情况

15时10分左右，鑫国公司法人代表郭磊赶往现场核实处理，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并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并开展后续善后工作。15时15分左右，

泥工班组长邓万青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话。15时21分，120救

护车到达事故现场进行抢救，将伤者送往江陵县人民医院，鑫国公司安



排专人跟车前往。16时20分，江陵县妇幼保健院院长潘明慧带队前往现

场指导应急和善后工作。16时30分，江陵县住建局派出工作组前往现场

指导应急处置及善后工作。

（二）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3年8月13日14时40分左右，泥工班组长邓万青立即向项目经理王

垸喜电话报告事故情况，王垸喜随即向公司法人代表郭磊电话汇报事故

情况。14时56分，郭磊向江陵县住建局执法大队大队长黄连涛电话报告

事故情况，黄连涛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向江陵县住建局副局长蒋代军

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4日上午蒋代军向江陵县住建局局长高涛电话报告

事故情况。

15时15分左右，项目现场施工员黄贤雄向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

黄洪海电话报告事故情况，16时左右，黄洪海向江陵县妇幼保健院院长

潘明慧电话报告了事故情况。15时43分，县卫生健康局医政分管负责人

李勇通过短信向局长李吉销报告事故情况。

（三）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善后处理过程平稳有序，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杂工王平，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知识欠缺，在塔吊吊装作业起吊

后，违规进入吊装区域，导致事故发生。

（二）间接原因分析

1. 望新公司作为塔吊设备租赁“一体化”企业，施工现场管理存在重

大隐患。一是吊装作业管理严重缺位。事故发生时，现场设备负责人鲁

绪国不在施工现场，塔吊的起重吊装无人管理。在日常的起重设备管理

过程中，现场设备负责人鲁绪国未发现、未制止各班组施工人员自行捆



.

绑吊物、挂钩的违章操作。二是安全教育落实不力。未落实对信号司索

工陈泽超的岗位职责教育及安全教育。原本应由陈泽超承担的捆绑吊

物、挂钩工作，在此次操作中，却由泥工班组长邓万青和杂工王平承

担。陈泽超起吊前也未检查钢丝绳强度是否满足吊物的要求。泥工班组

长邓万青和杂工王平不知道电动斗车上的钢丝绳不能承受电动斗车的重

量，导致起吊后钢丝绳断裂，电动斗车坠落，将王平砸倒。陈泽超在明

确知道电动斗车不能直接使用塔吊吊装的情况下，仍然指挥塔吊司机吊

装电动斗车，存在严重的违章作业。三是特种作业管理混乱。未按要求

为塔吊配备2名司机，导致塔吊司机尹飞虎请假时无换班司机，也未对临

时换班的塔吊司机徐秋梅进行技术交底和三级安全教育；塔吊司机尹飞

虎也未和徐秋梅进行交接班。

2. 鑫国公司作为总包单位对起重吊装作业的管理存在疏漏。安全员

冯正平未到岗履职，不了解现场施工情况，未能及时发现施工现场随意

更换塔吊司机，信号司索工不履职、违章指挥等问题。在日常工作中也

未落实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导致起吊后王平违规进入吊装区域。 

       

3. 楚元公司在对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施工现场进行

安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管理漏洞，对施工现场巡视不到位，未能发现

并及时制止陈泽超及王平的违章作业。

4. 鸣枫公司作为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代建单位，在

对项目管理的过程中存在履职不到位问题。未督促江陵县妇幼保健院与

湖北鑫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安全生产协议；未落实对安全文明措施

费专户及台账的管理；未直接委派现场负责人及安全员，施工现场负责

人及安全员均由上级公司江陵县城市与乡村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委

派。



5. 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在对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母子托育中心项目施工

现场进行安全管理的过程中，未能严格督促参建各方管理人员到岗履

职。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单位

1. 望新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未督促管理人员及作业

人员履职到位，对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混乱，未纠正操作人员的违章作业

行为，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

2. 鑫国公司对起重吊装作业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管控不到位，

未发现违章指挥等问题，在落实安全操作规程方面存在疏漏，对施工人

员统一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导致工人安全知识欠缺，安

全意识薄弱。

3. 楚元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对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对施工现场

巡视不到位，未能发现并及时制止违章作业。

4. 鸣枫公司作为代建单位未切实履行项目管理责任，未建立健全项

目安全管理机构并对项目现场进行有效管理，未明确与建设单位的安全

管理职责划分。

5. 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管理机构，未明确安全管

理职责，未严格督促参建各方履职尽责。

（二）有关监管部门

1. 江陵县卫生健康局未认真督促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切实履行建设单

位安全生产职责，针对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管理，未

认真督促参建各方管理人员履职尽责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并督

促落实，对事故单位的督导、监管、检查存在漏洞。



2. 江陵县住建局督导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不力，组织开展重

大隐患专项行动工作不扎实，对事故单位监管存在疏漏。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责任人员

王平，男，鑫国公司员工，安全意识薄弱，安全知识欠缺，在塔吊

吊装作业起吊后，违规进入吊装区域，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

直接责任，因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二）建议追究事故单位责任人员

1. 鲁XX，男，望新公司总经理。未组织对聘用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

安全技术交底，现场安全管理不力，未开展隐患排查，未及时发现员工

违章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江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

产法》第九十五条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 王XX，男，鑫国公司妇幼托育项目经理。未有效组织并实施本单

位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上岗前的技术交底，未有效组织并落实安全风险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对设备租赁单位安全管理不到位，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责成江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相关规

定给予行政处罚。

3. 陈XX，男，鑫国公司信号司索工。未检查丝绳强度是否满足吊物

的要求，在明确知道电动斗车不能直接使用塔吊吊装的情况下，仍然指

挥塔吊司机吊装电动斗车，存在严重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

责任，责成鑫国公司按公司规定进行处理。

4. 邓XX，男，鑫国公司泥工班组长。违规使用塔吊吊运电动斗车，

存在严重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鑫国公司按公司

规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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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谈XX，男，楚元公司妇幼托育项目总监。未有效组织并实施项目

现场监理，未发现存在的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并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江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

十五条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6. 杨XX，男，鸣枫公司法人代表。对妇幼托育项目安全管理力度不

够，对参建各方落实安全责任监督检查不够，未认真督导施工单位、租

赁单位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开展施工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江

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 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

罚。

7. 任XX，男，鸣枫公司妇幼托育项目现场负责人。对项目施工现场

监督检查力度不够，未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参建各方落实安全责任，未认

真督促参建各方做好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对事

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江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

条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三）建议事故责任单位处理意见

望新公司作为设备租赁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未督

促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履职到位，对特种作业人员管理混乱，未纠正操

作人员的违章作业行为，对作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责成江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相关规定给予其行政处罚。

（四）建议追究党纪政纪责任人员

1. 黄XX，中共党员，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作为项目建设单位

分管领导，未组织建立健全本单位作为建设单位的安全生产机构，未督

促落实建设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对参建各方落实安全生产职责监督检查

不够，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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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XX，中共党员，江陵县住建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对建设项目安

全生产管理不到位，未有效督促指导企业落实培训教育、技术交底、现

场监管、隐患排查等主体责任，对事故发生负有重要责任。

3. 蒋XX，中共党员，江陵县住建局副局长。对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管

理不到位，履行监管责任不力，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不到位，对事故

发生负有领导责任。

对于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对有关部门的公职人员党纪政纪处理处分，

建议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江陵县纪委监委提出。

（五）其他建议

1. 江陵县卫生健康局未认真督促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切实履行建设单

位安全生产职责，针对江陵县妇幼保健院未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管理，未

认真督促参建各方管理人员履职尽责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并督

促落实，对事故单位的督导、监管、检查存在漏洞。责成其向江陵县安

委会作出书面检查，并将行业领域整改情况报县安委会办公室。

2. 江陵县住建局督导行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不力，组织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不扎实，对事故单位监管存在疏漏。责成其向江陵县

安委会作出书面检查，并将行业领域整改情况报县安委会办公室。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认真吸取该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深入查找安全隐患和安全生产

薄弱环节，强化企业安全生产管理，促进其安全

健康发展，提出如下措施建议：

（一）涉事企业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认真分析事故原因，举一反

三，查漏补缺，进一步落实各方安全职责。望新公司要进一步完善管理

制度，做好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工作，进一步落实安全培训和安全交底

工作，落实班前安全教育。完善现场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



采取定人、定岗、定责制度，加强施工人员的工作态度，严禁不到岗及

到岗不履职的违章现象。鑫国公司要全面落实总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加大现场安全巡查，组织有关人员全面开展生产安全隐患大排查，

对排查出的问题要编制整改方案落实整改，特别要重视对起重吊装作业

相关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对相关人员到岗履职情况的检查。楚元公司要履

行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在实施中要进一步提高、落实对施

工现场安全的巡视，及时发现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制止违章作业，并

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管理。鸣枫公司作为代建单位应全面履行建设单

位赋予的各项职责，加强对自身人员的管理，加强对参建各方安全生产

责任落实的督导。

（二）江陵县妇幼保健院作为建设单位是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第一责

任者，必须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懂得相应的安全生

产管理知识和技能，认真履行好自身的安全生产职责，要建立健全项目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切实履行第一责任的安全责任，督导相关单位完善

安全施工责任体系和制度，不能将责任全部转嫁到代建单位。

（三）江陵县卫生健康局应深刻汲取事故教训，高度重视本系统特

别是项目建设的安全生产工作，要明确项目建设安全生产责任并落实，

不能通过代建的方式转嫁安全生产责任。要深入的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

作，突出重点，解决难点，切实做到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地。

（四）江陵县住建局要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进

一步明确责任，探索工作方法，增强监管力量，加强对安全监管人员的

安全教育和培训，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要深入推进重大事故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2023行动，强化安全执法检查。针对此次事故要制定切实有效

的专项方案并组织落实，全面压实相关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